
常环建〔2014〕146号
常德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湖南省临澧新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2.5万吨石膏深加工项目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湖南省临澧新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你公司《关于申请225kt/a石膏深加工项目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的申请》、常德市环境监测站《225kt/a石膏深加工项目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书》、临澧县环保局验收预审意见等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函复如下：

一、湖南省临澧新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2.5万吨石膏深加工项目，位于临澧县望城乡同欢村。该项目于2011年10月由常德市环境保护局以常环项字〔2011〕133号文批复同意建设。至本项目环评时，建设单位已建有普通建筑石膏粉生产线和高强度石膏粉生产线两条生产线。现项目运行基本稳定，环保设施运行基本正常，具备阶段性环保验收基本条件。
二、该项目总投资9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11.8万元，公司车间地面及设备清洗废水、烟气脱硫除尘废水、生活污水经厂区总排口入厂区西北外的堰塘，循环利用不外排。配套建设了高效脱硫除尘设施，排气筒的高度符合相关要求。建设单位成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制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及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基本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三、常德市环境监测站编制的《225kt/a石膏深加工项目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书》（常监验字〔2014〕第06号）表明：

1.废气

(1)废气无组织排放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该项目无组织排放监控点位的颗粒物排放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标准限值要求。

(2)废气有组织排放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煅烧工段除尘器出口粉尘最高排放浓度为96.3mg/m3,二氧化硫最高排放浓度为370 mg/m3，均符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二级标准限值；锅炉排气筒出口烟尘最高排放浓度为99.1 mg/m3，二氧化硫最高排放浓度为779 mg/m3，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中二类区Ⅱ时段标准限值；破碎工段除尘器出口颗粒物的最高排放浓度为23.1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0.13kg/h，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２中二级标准限值。

(3)煤中硫含量为0.562﹪。
2.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３个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的监测结果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二级标准限值。
3.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其厂界东、南、西、北的昼间及夜间等效连续A声级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３个噪声敏感点昼间及夜间等效连续A声级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限值。
4.二氧化硫的年排放量符合环评批复总量控制要求。
四、该工程项目审批手续齐备，验收材料齐全，环保措施符合环评批复要求，污染物排放达标，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同意通过该项目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

要求：

1.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定期对环保治理设施进行维护、检修，确保污染物持续稳定达标排放。
2.落实环评批复要求，燃煤锅炉、热风炉燃用优质低硫煤。

五、临澧县环境保护局负责该项目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常德市环境保护局

2014年９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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